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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慈 幼 葉 漢 千 禧 小 學 

2023-2024年度申請書簿、車船津貼家長通知書 
敬啟者： 

    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度學校書簿津貼計劃、學生車船津貼計劃現已開始接受申請，詳情臚列

於下，敬請垂注。 
 

     

   如  貴家長對有關申請書簿、車船津貼的事宜有任何疑問，可直接致電 2802 2345 向學生

資助辦事處職員查詢或與本校謝志森主任聯絡。 
 

  此 致 

貴家長 

二零二三年九月四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長  黃 偉 堅 謹啟 
 

1. 已提出資格評估申請，並已收到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資格證明書（黃色）的家長請留意： 

請必須在該份資格證明書上核對及填寫以下所需的資料，包括： 

第一部 :申請人資料 
 

   第二部 ：資格評估結果及各項資助計劃申請資料  
(1)  貴子女的中文及英文姓名、出生年份 

(2)  貴子女的香港身份證號碼 

(3)  學校名稱：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

(4)  貴子女於 2023--2024年度就讀的班別 

(5)  申請人銀行戶口的英文姓名及戶口號碼 

(6)  核對申請人欲申請的資助計劃。若要申請其他資助計劃，可在適當方格內加上「」： 

 (A) 書簿津貼 

(B) 車船津貼 【只適合居住地點與學校距離超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公共 

               交通工具上學的學生申請】 

(C) 上網費津貼 

   (7) 貴子女的居住地址 
    

 第三部 ： 聲明 
(1)  填寫日期及申請人簽署 

 

請注意以下事項： 

(1) 請各家長核對及填寫以上資料前，可先查看【附件一】的「學生資助資 

    格證明書填寫須知」。 

(2) 如有塗改的地方，請必須在旁邊簽名。 

(3) 核對及填寫所有資料後，請盡快於 9月 5日（星期二）前把將該份資格證明書（黃色） 

   交回校務處，以便校方蓋印後及盡快交回學生資助辦事處。 

(4) 校方將集齊在 9月 5日(星期二)以後收到的「資格証明書」，並於每月第一個星期一 

    寄回學生資助辦事處。 

(5) 獲全額資助的申請人如欲申請「學校午膳津貼」，請緊記提交「資格証明書」時 

    通知校務處職員。 

2. 已提出資格評估申請的家庭，但仍未收到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的資格證明書的家長，請在收

到資格證明書（黃色）後，按照上述的處理方法，盡快交回校務處辦理。 

3. 未提出資格評估申請，但本年度欲提出申請的家庭，貴家長或監護人可於辦公時間內 

到校務處索取資格評估申請表。填妥申請表後，自行直接寄回學生資助辦事處。 

 



2 

 

 

 
 

 
 

 

學生資助資格證明書填寫須知 附件一

1 

# 如有任何填寫錯誤或修改的地方，申請人必須在旁邊簽名。 

# 請緊記填寫背頁第三部分的資料。 

 

核對申請人及學生資料。 

填寫學校名稱： 

慈幼葉漢千禧小學。 

核對及在有意申請的資助

計劃的方格內加上「」。 

填寫學生本年度就讀的班別。如：1A 

核對申請人的銀行戶口的英文姓名和號碼。 

核對學生的居住地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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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簽署。 


